
关于商请同意富瑞达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

新增主要股东的请示

市地方金融管理局：

根据《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》《中国银保监会关于

印发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银保监发〔2020〕

22 号）《上海市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沪金规〔2021〕

3 号）等相关法律法规、监管制度的规定，我区对富瑞达国际融

资租赁有限公司关于新增主要股东事项的申请材料进行了预审，

现商请贵局予以同意，并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富瑞达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情况

（一）公司基本情况

富瑞达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

800 弄 4 号 416 室，注册资本及实缴资本均为 5000 万美元，法

定代表人王亚楠，成立于 2015 年 1 月 19 日。经营范围包含：融

资租赁业务；租赁业务；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；租赁财产的残

值处理及维修；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；从事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

业保理业务。

（二）公司融资租赁业务开展情况

富瑞达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融资租赁业



务；租赁业务；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；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

维修；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；从事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业

务。公司成立以来，融资租赁业务以售后回租为主，涉及医疗、

制造、文旅、航运等，涉及浙江、福建、山东、广东、湖南、云

南、贵州、河南等省。

（三）公司合规经营情况

公司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地在有关监管信息

系统填报数据信息，及时报送相关报表、报告，配合注册地所在

区主管部门开展日常监管工作。

公司无重大违法违规或违反相关监管规定的行为，最近 3 年

无重大不良信用记录。

公司不存在任何与从事小额贷款、融资租赁、商业保理、典

当、私募投资基金、投资咨询、财富管理、网络借贷信息中介

（P2P）、贷款导流、互联网资产管理、融资担保或非融资担保、

众筹等新型金融业务的机构或各类地方交易场所开展业务往来

的情况。

二、公司申请新增主要股东情况

本次申请变更事项为新增主要股东：原股东 PTS CAPITAL

PTE.LTD，持股比例 25%，现变更为 PARK PEACEFUL LIMITED，持

股比例 25%，变更原因为原股东 PTS CAPITAL PTE.LTD 公司准备



作清算处理，所以需要更换股东。

新增股东为 PARK PEACEFUL LIMITED，注册地为香港，注册

资本 1 万港元，法定代表人 Zhang Ye，成立时间为 2022 年 6 月，

主营业务为批发贸易。

三、初审意见及相关承诺

鉴于富瑞达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关于新增主要股东的申

请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合法、有效，复印件与原件审核无误，

公司已做出郑重承诺，我区经充分研究，认为富瑞达国际融资租

赁有限公司新增主要股东事项基本符合《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

理条例》《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发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

法的通知》（银保监发〔2020〕22 号）《上海市融资租赁公司

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沪金规〔2021〕3 号）等相关政策法规、

监管制度要求，且未发现公司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或违反相关监管

规定的行为，也未发现公司及相关股东存在重大不良信用记录，

现商请贵局同意富瑞达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关于新增主要股

东的申请。

我区将按照相关政策法规、监管制度要求，继续坚持审慎监

管理念，认真落实各项属地管理责任。如富瑞达国际融资租赁有

限公司关于新增主要股东的申请获得同意，我区将督促公司在 3

个月内抓紧完成相关手续；富瑞达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完成新



增主要股东事项后，我区将在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的指导下，根据

相关规定，通过非现场监管、现场检查等手段，认真做好数据统

计、日常监管、风险排查及扶持发展等工作；我区将全权负责处

置可能因富瑞达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违法违规经营等行为产

生的风险和不稳定因素，承诺承担风险防范与处置责任，确保辖

区内融资租赁行业健康稳定发展。

以上事项，请批复。

上海市普陀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4 年 10 月 21 日


